
 华东理工大学实验教学辅助人员基本职责 

（校通字〔2006〕141 号） 

 

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实验室建设，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、科学研究和实验

室管理水平，调动实验教学辅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特制定实

验教学辅助人员基本职责（试行）。 

1、实验教辅人员必须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及相关的实验室辅助工作，协

助实验室主任搞好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工作，努力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

悟和业务素质，积极开展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技术开发。 

2、要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范，遵纪守法。实验教学辅助人员必须

挂牌上岗，并按要求穿着工作大衣。实验教学岗位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，并要求

严格执行学校规定的作息制度。（如因教学工作需要可由学院适当调整作息时间）。

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验教学的实际情况，实验教学技术人员每

人每学年应完成的辅助实验教学工作量标准为1680小时/年（42周×5天×8小时）。 

3、负责实验前和实验过程中仪器设备、实验材料、实验试剂的准备及实验

后现场的清理工作，协助教师指导学生实验。 

4、实验教辅人员应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对实验室所需的实验动物

进行饲养、管理、检疫和使用；对化学危险品做好登记、安全、卫生、保密工作，

定期检查防火、防爆、防盗、防事故等方面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对实验所用的

标本要妥善保管；经常对师生进行安全、保密教育，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。 

5、做好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工作，对高温、辐射、噪声、毒性、粉尘等对

人体有害的环境加强监督和劳动保护。不得随意排放废气、废水、废物，不得污

染周围环境。发现技术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，要及时报告，并进行技术改造，或

停止使用该实验室。 

6、做好大型贵重仪器的专管共用工作。配合主管单位做好大型贵重仪器的

采购、使用和管理工作。 

7、对实验室实行科学管理。采用计算机、网络等现代手段，对实验教学内

容、实验室的人员、物资、经费、环境状态等信息进行记录，根据要求信息上网，

并及时更新、统计和分析。负责收集、整理实验室的基本信息材料和档案资料，

负责填写实验室工作日志、贵重精密仪器使用记录，做好每年的教育部实验室数

据信息上报等有关实验室统计报表等工作。 

8、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，低值易耗品的领用与管理。办理固

定资产的登记与建帐手续，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及物资帐目的管理工作。做到固

定资产帐、物相符率达 100%，低值耐用品帐、物相符率 95%以上。做好仪器设

备的管理、维修、计量及标定工作，使仪器设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，仪器设备完

好率 90%以上。 



9、实验教辅人员应积极做好节能增效工作，在保证完成实验教学和实验室

管理工作的基础上，各岗位应提高工作效率，降低实验成本和管理成本，积极开

展节电、节水等节能活动。 

10、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，要参与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，承担相应的与本专

业教学实验有关的工作。 

11、实验中心应组织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认真完成教学任务，具体要求

为： 

⑴依据教学大纲要求，吸收科研和教学的新成果，开辟新的实验领域，更新

实验内容，逐步增加综合型、研究型、创新型的实验项目，淘汰陈旧落后的实验

项目，减少验证性内容。使学生在实验过程的每个环节中加强实验技能和科学研

究能力的培训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。 

⑵实验课前，应对实验的目的、要求和基本内容、实验的重点和难点进行研

究并确定措施。预做实验的全部内容，写出完整的实验指导书。首次指导实验的

人员要经试讲和试做，要求表达清楚、准确、指导实验熟练、排除故障迅速。 

⑶对首次做实验的学生，要重点介绍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仪器设备的性能、使

用方法等。另外，要加强学生的安全防护意识。 

⑷新建的实验装置必须有测试报告及实验操作手册等文件，有操作安全要求

的实验装置以及重要仪器，必须有安全或警告等提示。 

⑸检查学生的预习报告，加强对实验操作的指导，检测学生的实验数据和结

果，认真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，定期记录和说明仪器设备使用情况。实验课期间

不得擅自离开实验室或从事与本实验无关的活动。 

⑹力求对本科学生开放实验室进行课外开放和创新实验，同时提高实验室的

开放率和开放内涵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实验资源的效益。实验室开放要根据“因

材施教、讲求实效”的原则确定开放内容，包括设计性、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以

及小发明、小制作、小论文等课外科技活动实验。提倡学生自拟实验课题，鼓励

学生参与解决工厂企业中的实际生产问题。及时将实验室开放的时间地点等向学

生公布。做好实验准备工作，并指导和参与开放工作。在实验研究过程中，应加

强对学生实验素质与技能、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培养。同

时做好安全、学生实验登记和开放情况的记录工作。要求学生在进入开放实验室

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，准备好实验实施方案，指导学生熟悉仪器

的性能和使用方法；完成实验项目后，提交实验报告或论文，总结交流经验和体

会等。 

12、实验中心应组织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积极开展科学实验工作，努力

提高实验技术水平，完善实验条件和工作环境，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自制

工作。 

13、学校测试中心工作人员，在对外出具公证数据时，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和办法进行计量认证。 

14、实验室主任及高级职位人员的职责： 



⑴负责实验室的全面管理工作，结合实验室工作的实际，拟订实验室工作规

程及实施办法。完善和健全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包括实验室物资管理、经费

使用和审核、实验用房及在用物资的管理、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管理考核、实验室

环保和安全卫生制度等；组织论证仪器设备配备方案，负责分配实验室建设和仪

器设备运行经费，进行投资效益评估；检查督促本实验室人员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 

⑵主管实验室仪器设备、材料等物资。负责仪器设备的维护、维修、计量及

标定工作，使仪器设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；及时对闲置、积压的仪器设备提出调

剂建议，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；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、改装和自制工作。 

⑶负责实验环境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要求，加强对仪器设备、材料、低

值易耗品、化学危险品的管理。对实验室环境中有害人体的物质加强监测，制定

有效的劳动保护措施，负责实施对三废的处理。 

⑷负责安全教育，提高安全观念，做好防火、防爆、防盗、防事故等方面的

安全措施，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，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。 

15、以上各条是实验教辅人员的基本职责，各实验中心（室）可根据实际聘

用岗位补充具体岗位的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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